《关于促进义乌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依据
     根据《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5号）、《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31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0〕56号），结合我市旅游发展实际，我们起草了《关于促进义乌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。 

 二、主要过程
为确保《关于促进义乌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既紧贴国家要求，又符合我市旅游发展实际，2021年1月起，我们就组织了旅游企业召开了专题会议，多次与市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对接并组织各部门召开协调会，本着“政府主导、社会主体、市场运作、政策推动、突出重点、注重绩效”思路，经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、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关于促进义乌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为保证征求意见的广泛性、代表性，我们于6月10日由旅游管理科起草确认，并于同日通过义乌市人民政府网站（http://www.yw.gov.cn）文旅局政务公开专栏向全社会公开征求《关于促进义乌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，征求意见时限为30个工作日。根据征求意见和合法性审查意见，进一步修改完善，经相关科室集体讨论最终形成了《关于促进义乌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（送审稿）》。

主要内容

《关于促进义乌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（送审稿）》主要包括强化要素保障、扶持旅游项目建设、鼓励旅游品牌创建、鼓励旅游市场拓展、支持智慧旅游发展、支持人才培养和引进奖励以及附则7个内容。

四、主要特点

一是坚持问题导向。由行业救急措施逐步转向为产业未来赋能的新举措，旨在推动“十四五”期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。
    二是坚持依法行政，贯彻体现合法性、合规性的要求。 根据《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5号）、《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31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0〕56号）文件精神，严格遵守法定权限与程序，坚持具备规范性，力求严格遵守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限和技术规范，不过多重复上位法或文件。

五、采纳意见情况
   （一）通过书面和公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1个单位书面反馈，反馈意见1条，采纳反馈意见1条。

（二）通过合法性审查，司法局提供9条修改意见，采纳反馈意见8条。
